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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维修记录和档案

１、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第 １２１．３８０、１２１．７０１、附件 Ｊ 第 １

条制定，目的是为航空运营人对维修记录的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和

指导。

２、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实施运行的除湿租运行

以外的所有航空器。

３、撤销：

３．１、自本咨询通告颁发之日起，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２ 日颁发的咨询

通告 ＡＣ－１２１ＡＡ－０７ 航空器单机档案撤销。

３．２、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发的 ＡＣ－１２１－５９ 撤销。

４、说明：

维修记录是表明航空器适航性状态和运营人落实航空器的适

航性责任的重要手段，但由于维修记录多且复杂，即使航空运营人

保存了所有的维修记录，如不建立合理的维修记录管理系统，不但

给局方的适航性检查带来困难，也不满足航空运营人自身对航空

器单机的适航性控制的需要。

从使用的角度，航空器维修记录应当划分为航空器放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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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拆换记录、适航指令执行记录、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目

前维修状态记录；另外，对于发动机、ＡＰＵ 和螺旋桨应当建立单独

的履历记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运营人还应当建立飞机结构的腐

蚀以及疲劳关键结构上修理和改装的记录，以满足和落实规章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第 １ 条以及航空器结构持续完整性的相关要

求。

而航空器的单机档案应当包括航空器自出厂后使用和维修信

息的汇总，但不意味着所有使用和维修记录都应集中保存在航空

运营人的某一部门或地点，而是需要达到便于定期评估航空器适

航性的目的。

５、维修记录和档案的基本要求

５．１、航空运营人应当至少按照本文件第 ６ 段至第 ９ 段的要求

建立和保存维修记录和档案，并确保维修记录的填写符合现行有

效的民航维修行业标准《民用航空器维修记录的填写》和 ＣＣＡＲ－

１４５ 部的相关填写要求。

５．２、除航空器在本公司以前的各种记录信息可以使用英文

外，航空运营人运行该航空器后的各种维修记录使用的语言应当

符合现行有效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的有关要求，其中运营人填写的部分

应当至少使用中文。

５．３、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可以由航空运营人根据原始记录

建立信息摘要并分开存放原始记录的方式，或者通过建立目录索

引直接存放原始记录，但不论何种方式都应保证记录信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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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和便于查阅。

５．４、维修记录和档案可以使用纸面或等效计算机系统的形

式。 当使用纸面形式时，其纸张应保证在传递和保存期间不致损

坏，并防止未经授权人员的接近和更改；使用计算机系统时，应当

保证建立与人员授权匹配的操作权限控制系统，防止未经授权的

人员更改。

５．５、航空运营人的维修记录和档案保存地点应当能防止水、

火或盗等因素造成维修记录和档案的损失；使用计算机系统保存

的维修记录和档案还应当建立安全保护措施，并且应当建立地点

和安全保护措施独立的备份系统，当维修记录和档案发生变更时

以不超过 ２４ 小时的间隔更新备份系统。

５．６、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建立有效的措施使有关维修记录和档

案发生损毁后能够通过其它渠道恢复。

５．７、航空运营人可以通过协议委托维修单位或者专门的档案

保存单位保存维修记录和档案，但航空运营人应当保证上述的安

全性要求，并保证航空运营人的授权人员、民航局或者地区民航管

理局查阅和检查时方便提供。

６、航空器维修记录

６．１、航空器放行记录

６．１．１、航空器放行记录包括航空器飞行记录本、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

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除航线维修外）、维修工作项目汇

总单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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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航空运营人应当在其相应的维修基地按每架航空器集

中保存一套完整的飞行记录本的原件和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维修单位签

发的维修放行证明的原件，并且能表明飞行记录本上的航空器放

行与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之间的对应关

系。

６．１．３、维修工作项目汇总单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

单卡可按照航空运营人的使用方便存放，但应当能表明与 ＣＣＡＲ－

１４５ 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的对应关系，并便于查找和

取阅。

６．１．４、航空器飞行记录本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

役后一年；航空器翻修的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

证明、维修工作项目汇总单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

应当保存至该工作被同等的范围和深度的工作所取代；其他航空

器维修工作的 ＣＣＡＲ－１４５ 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维修

工作项目汇总单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应当在该工

作完成后至少保存二年。

６．２、部件拆换记录

６．２．１、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每架航空器建立一份除消耗件以

外的部件拆换记录，并能表明部件名称、件号、拆下件序号（如适

用）、装上件序号和合格证件编号、拆换原因、拆换单位或人员、拆

换地点等信息。 对于有时限寿命的部件还应表明其装机时的状况

（如制造日期、已使用飞行小时 ／ 循环）和使用时限。 对于安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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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图解零件目录（ ＩＰＣ）规定之外的部件时应当明显标注说

明。

６．２．２、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外的装机部件，航空运营人应当

集中保存目前装机拆换件的合格证件及其必要的附件。

６．２．３、对于因故障、缺陷拆下的部件，不论其是否返回航空运

营人使用，都应当在部件经过适当的维修后能得到明确的检查发

现故障、缺陷记录，并将有关的信息传递至航空运营人的可靠性管

理部门。

６．２．４、本节 ６．２．１ 段所述的部件拆换记录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

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年；本节 ６．２．２ 段所述的合格证件及其必要的

附件应当保存至该部件装机后至少二年。

６．３、适航指令执行记录

６．３．１、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一份对所有收到的适航指令的评

估记录单，其中应当能表明适航指令编号、适用航空器型号 ／ 部件 ／

件号及批号 ／ 序号（如适用）、本公司涉及的航空器 ／ 部件（包括库

存部件）、涉及的工程指令编号等内容。

６．３．２、对于每架航空器，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建立一份适航指令

执行记录单，并能表明适用的适航指令 ／ 服务通告（如适用）编号、

涉及的系统或部件及其 ＡＴＡ 章节号、工程指令编号、执行的时间

和结合进行的维修工作名称、执行的单位或人员等信息。

注：针对由于航空器 ／ 部件构型发生变化等影响到适航指令执

行的情况，航空运营人应当向局方提交相应的等效替代符合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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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ＡＭＯＣ）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受影响的适航指令；与此

同时，相应的适航指令执行记录中还必须记录有关等效替代符合

性方法的说明，至少包括实施等效替代符合性方法的依据文件、局

方批准文件的编号，并妥善保存局方的批准文件和相关的等效替

代符合性方法实施依据文件。

６．３．３、航空运营人的质量部门还应当建立一份适航指令执行

控制单，并能表明适用的适航指令编号、本公司涉及航空器的注册

号和库存部件的件号 ／ 序号、适航指令的执行期限、每一航空器 ／ 库

存部件完成适航指令的时间（如涉及重复性执行的适航指令，还

应当注明航空器维修方案修改的时间）、适航指令执行信息的反

馈时间和质量部门告警记录等内容。

６．３．４、上述适航指令评估记录单和适航指令执行控制单应当

保存至航空运营人终止相关机型的运行为止；每架航空器的适航

指令执行记录单及其有关的工程指令、维修工作单卡应当保存至

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年。

６．４、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

６．４．１、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一份对所有收到的服务通告的评

估记录单，其中应当能表明服务通告编号、适用航空器型号 ／ 部件 ／

件号及批号 ／ 序号（如适用）、本公司涉及的航空器 ／ 部件（包括库

存部件）、采纳意见和涉及的工程指令编号等内容。

６．４．２、对于每架航空器，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建立一份服务通告

和改装执行记录单，并能表明适用的服务通告 ／ 依据文件编号、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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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系统或部件及其 ＡＴＡ 章节号、工程指令编号、执行的时间和

结合进行的维修工作名称、执行的单位或人员等信息。

６．４．３、上述服务通告评估记录单应当保存至航空运营人终止

相关机型的运行为止；每架航空器的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单

及其有关的工程指令、维修工作单卡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

久性退役后一年。

６．５、目前维修状态记录

６．５．１、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每架航空器建立一份除航线维修

以外的目前维修状态记录，并能表明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

所进行的所有航线维修以外的维修工作（包括字母检或工作项目

组成的工作包）的日期、地点、维修单位、具体维修项目（可以用维

修工作项目汇总单编号）维修放行证明编号等内容。

６．５．２、航空运营人还应当按照每架航空器建立一份自本公司

运行该航空器以来所进行历次航线维修以外的维修工作中发现的

重大缺陷记录，并能表明每次发现重大缺陷的工作项目编号 ／ 名

称、日期、缺陷件名称状况 ／ 位置、适用的 ＡＴＡ 章节、使用时间或循

环、采取的预防或维修措施等内容、涉及按规定向民航局报告的缺

陷（如缺陷和不适航状况报告、腐蚀情况报告等）还应当注明报告

编号。

６．５．３、上述记录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年。

６．６、飞机结构维修记录

６．６．１、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结构维修记录管理体系，记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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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队结构上的损伤以及修理和改装等信息，据此开展相应的评

估和持续监控工作，以动态调整和优化结构维修方案，确保规章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附件 Ｊ 以及结构持续完整性要求的落实，保证运营

人机队结构持续适航与安全。

６．６．２、航空运营人建立结构维修记录应当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１）、航空器基础信息：

结构维修涉及飞机的机型、机号（生产线号、国籍注册和登记

号等）、累积使用时间（包括飞行小时和循环数、日历时间），执行

的检修级别和发现该损伤的执行文件号（工作指令或工卡号）等。

（２）、维修起因类别信息：

区分结构维修工作是因为损伤还是结构改装导致，如果是结

构损伤，还需要区分损伤的类别：腐蚀、疲劳、意外或其它。

（３）、维修对象的信息：

即维修涉及的部件信息 （名称、属性、件号和序列号 （如适

用）），部件累积使用时间（包括飞行小时和循环数、日历时间），部

件位置信息，损伤和维修涉及范围和尺寸信息以及工作内容描述

等。

（４）、维修类别信息：

按照其对飞机适航安全的重要性分为：重要和一般修理或改

装；按照维修依据的文件批准形式分为：超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

依照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经过损伤容限评估修理可分为 Ａ、Ｂ、Ｃ

类修理；非损伤容限评估的修理可分为时限修理、过渡修理或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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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修理。

（５）、处置方案的信息（即处置方案参考依据以及批准信息）：

ａ． 对于依照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一般要包含：参考的图纸

号、依据的 ＡＤ ／ ＳＢ 号或手册的具体章节号，设计批准文件，以及相

关文件的版本信息；

ｂ． 对于超持续适航文件的维修，一般要包含：参考的图纸号、

与方案设计方的交流修理信息的文件号、设计批准文件，以及相关

文件的版本信息（在适用的情况下）；

ｃ． 对于需重复检查的项目，需包括检查部件和位置、检查方

法、检查门槛值、重复周期等；

ｄ． 对于需更换的项目，需包括更换时间、更换方案等。

（６）、执行的信息：

记录维修执行和完成情况的信息，通常为维修文件号，包括工

程指令号、非例行卡号、维修执行单位、完成日期、放行批准文件。

６．６．３ 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正确方法和系统以管理和使用结

构维修记录，以便于结构改装、损伤和修理的可追溯性管理，并确

保飞机结构的持续完整性。

注：对于飞机的结构改装、损伤和修理，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

起几何视图的可视索引，以便于结构改装、损伤和修理的可追溯性

管理。

６．６．４ 结构维修记录要求存放安全，查阅迅速方便，有备用方

式恢复，除非部件被更换或替代，结构修理和改装记录应该保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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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出售或退出服役后一年。

注：有关结构维修记录的具体要求请参见附录。

７、发动机 ／ ＡＰＵ 履历记录

７．１、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其使用的每一台发动机 ／ ＡＰＵ（包括

已装机的和未装机的）的履历记录，履历记录中应当至少包括下

述内容：

７．１．１、发动机 ／ ＡＰＵ 的基本信息：

包括型号、序号、制造厂家、出厂日期、使用 ／ 翻修寿命、出厂试

车记录；

７．１．２、发动机 ／ ＡＰＵ 拆装记录：

自出厂后历次装机时间、地点、航空器登记号、装机位置、运营

人，从航空器上拆下时间、地点、使用小时 ／ 循环、原因。

７．１．３、发动机 ／ ＡＰＵ 修理记录：

自出厂后历次车间修理的时间、单位、地点、原因、发现缺陷或

问题、处理措施、维修放行证明和试车记录。

７．１．４、ＡＤ ／ ＳＢ 执行记录：

包括出厂前已经执行得 ＡＤ ／ ＳＢ 清单、出厂后执行的 ＡＤ ／ ＳＢ

编号、时间、地点、单位、主要工作。

７．１．５、发动机性能监控数据：

至少包括自上一次翻修后装机使用以来的主要监控数据的数

据表、趋势图及相应的警戒值，对于超出警戒值的情况还应当有详

细的监控报告、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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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对于具有使用 ／ 翻修寿命的发动机 ／ ＡＰＵ，履历记录中还

应当具有连续记录其使用小时 ／ 循环的记录，包括自出厂后总使用

小时 ／ 循环记录和自上次翻修后的使用小时 ／ 循环记录。

７．２、对于按照单元体设计的发动机，上述履历记录的适用内

容可以按照单元体进行记录和控制。

７．３、上述发动机的履历记录应当保存至发动机出售或永久性

退役后一年。

７．４、对于租用或借用的发动机 ／ ＡＰＵ，如租用或借用时间不超

过 ６ 个月（含），航空运营人可仅具有总使用小时 ／ 循环记录和自

上次翻修后的使用小时 ／ 循环记录、上一次翻修记录、上一次从运

营的航空器上拆下的修理记录、ＡＤ ／ ＳＢ 执行记录和自上次装机以

来的发动机性能监控数据；如果租用或借用时间超过 ６ 个月，则应

当具有全部的履历记录。

８、螺旋桨履历记录

８．１、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其使用的每一螺旋桨（包括已装机

的和未装机的）的履历记录，履历记录中应当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８．１．１、螺旋桨的基本信息：

包括型号、序号、制造厂家、出厂日期、使用 ／ 翻修寿命、出厂测

试记录；

８．１．２、螺旋桨拆装记录：

自出厂后历次装机时间、地点、航空器登记号、装机位置、运营

人，从航空器上拆下时间、地点、使用小时 ／ 循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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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螺旋桨修理记录：

自出厂后历次车间修理的时间、单位、地点、原因、发现缺陷或

问题、处理措施、维修放行证明和测试记录；

８．１．４、ＡＤ ／ ＳＢ 执行记录：包括出厂前已经执行得 ＡＤ ／ ＳＢ 清单、

出厂后执行的 ＡＤ ／ ＳＢ 编号、时间、地点、单位、主要工作；

８．１．５、对于具有使用 ／ 翻修寿命的螺旋桨，履历记录中还应当

具有连续记录其使用小时 ／ 循环的记录，包括自出厂后总使用小

时 ／ 循环记录和自上次翻修后的使用小时 ／ 循环记录。

８．２、上述螺旋桨的履历记录应当保存指螺旋桨出售或永久性

退役后一年。

８．３、对于租用或借用的螺旋桨，如租用或借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含），航空运营人可仅具有总使用小时 ／ 循环记录和自上次

翻修后的使用小时 ／ 循环记录、上一次翻修记录、上一次从运营的

航空器上拆下的修理记录和 ＡＤ ／ ＳＢ 执行记录；如果租用或借用时

间超过 ６ 个月，则应当具有全部的履历记录。

９、航空器单机档案

９．１、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每架航空器的单机档案，以便于航

空运营人和民航局定期评估其适航性状况。 航空器单机档案应当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９．１．１、航空器基本信息：

航空器的合格证件号（包括国籍登记证、适航证、无线电台执

照）及其复印件；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及其数据单号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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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型号合格审定当局和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的适用的维修

资料清单（如是客户化的资料应当注明）。

９．１．２、航空器出厂和引进记录：

包括航空器出厂时制造厂家提供的适航指令服务通告执行状

态清单、载重平衡报告、罗盘系统 ／ 磁罗盘偏差记录、装机设备清

单、装机时限 ／ 寿命件控制清单、器材评审委员会记录或重大偏差

记录、试飞报告和排故记录；航空器引进合同号、引进方式、引进时

间和引进状态。

９．１．３、客舱布局：

包括客舱布局平面图、应急设备存放位置平面图和应急撤离

路线图。

９．１．４、运行设备清单：

包括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所要求安装的设备名称、数量、对应的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条款号、设备型号 ／ 件号、适航 ／ 安装批准方式。 如设

备的适航 ／ 安装批准方式不是随同型号合格证或者补充型号合格

证一同批准，则还应当附有批准证明的复印件。

９．１．５、航空器使用记录：

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连续记录的飞行小时 ／ 起落

次数 ／ 日历时间，并且能表明自出厂后总使用小时 ／ 起落次数和自

上次机体翻修后的使用小时 ／ 起落次数 ／ 日历时间。 航空器的使用

记录应当具有统一的信息来源。

９．１．６、使用困难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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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所出现的使用困难报告（运

行和结构）记录，并能表明每次失效、故障或缺陷出现的日期、地

点、发生阶段、性质、涉及部件名称 ／ 状况 ／ 位置、适用的 ＡＴＡ 章节、

使用时间或循环、采取的预防或紧急措施、向民航局报告编号等内

容，涉及重复性失效、故障或缺陷时还应当予以注明（确定重复性

失效、故障或缺陷时，还应当考虑本公司运行前的历史使用 ／ 维修

记录）。

９．１．７、载重平衡报告：

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测定或计算航空器的空重、

重心位置的时间、设备或计算方法、人员及有关记录。

９．１．８、航空运营人的维修记录：

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的航空器放行记录、部件拆

换记录、适航指令执行记录、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目前维修

状态记录。

９．１．９、历史使用 ／ 维修记录：

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前的机体总使用时间、每一发

动机和螺旋桨的总使用时间、机体、发动机、螺旋桨和设备上的时

寿件的现行状况、装在航空器上的所有要求定期翻修项目自上次

翻修后的使用时间、按照航空器维修方案要求进行的上次检查或

维修工作后的使用时间、适航指令的符合状况、对机体、发动机、螺

旋桨和设备进行的重要修理和改装的情况、以往出现的重大和重

复故障记录和当前存在的故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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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０、航空器结构维修记录：

（１） 对于所有要求按照特定时限完成大修的结构部件，其过

去完成大修的时间，以及自最近一次完成大修的时间；

（２） 至少包含所有发生在 ＦＣＳ 和 ＰＳＥ 结构上的改装清单；

（３） 至少包含所有发生在 ＦＣＳ 和 ＰＳＥ 结构上的结构修理清

单；

（４） 飞机外部修理和损伤示意图。

９．２、航空器单机档案中不变更或者不经常变更的信息应当集

中存放并作为主档案，需要日常工作中及时更新的部分可以分开

单独存放并作为分档案，但主档案中应当建立单独存放分档的目

录、存放地点并确定管理责任部门或人员。

９．３、除航空器单机档案中航空运营人的维修记录部分分别保

存至其要求的期限外，其他所有信息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

久性退役后一年。

１０、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的管理

１０．１、航空运营人应当明确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的信息传

递、记录、更新、修改和存档管理责任部门和人员，其中信息的记录

和更新应当由录入人员之外的人员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

审核，信息的修改应当由授权的人员进行并且在修改之处签字盖

章或具有相应的信息记录。

１０．２、需要随着航空器的使用和维修的进行更新的记录和档

案内容，航空运营人应当在每次使用或者维修工作完成后 ５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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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之内进行更新。 对于因特殊情况不能在 ５ 个工作日之内进行

更新的情况，应当在 ５ 个工作日内报告航空运营人的质量部门，并

由质量部门对其更新工作进行监控。

１０．３、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维修记录和档案的查阅管理制度，

查阅时应当在维修记录和档案管理责任部门的人员陪同进行，需

要借阅时应当建立登记和借阅期间的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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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结构维修记录要求

１、结构维修方案实施、改装及损伤修理方案执行记录至少需

记录适用的航空器、完成时间、实施工时、实施地点、检查结果、发

现问题及其处理依据和措施、使用器材信息、工作者等内容。

２、结构损伤及修理记录至少包括损伤描述的信息、修理方案

制定以及批准的信息、消耗 ／ 更换器材信息（批次号 ／ 序号 ／ 件号、

产品名称、合格证、数量等）、修理实施的信息、修理后的持续适航

信息等。 特别指出的是某些修理可能对现有适航指令造成影响，

需要评估及申请 ＡＭＯＣ。 此外针对厂家提供的腐蚀预防和控制基

准大纲涵盖的和航空运营人根据可靠性分析增加的结构件的腐蚀

损伤记录除符合本段的要求外，还应按照腐蚀预防和控制大纲

（ＣＰＣＰ）的特殊要求给予记录。

这些信息主要有：损伤和修理涉及的航空器的信息、损伤的详

细信息、修理方案的信息、修理执行的信息、修理后的持续适航信

息等方面的内容，并应当至少包括下述方面：

（１）、涉及的飞机信息：飞机的机型、机号（生产线号和登记号

等）、飞行小时和循环数，执行的检修号和发现该损伤的执行文件

号（工卡号等）等。

（２）、损伤的信息至少包含：位置信息、损伤涉及的部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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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尺寸信息以及描述等内容。

ａ． 位置信息

准确表述损伤位置，包括利用机身站位 ＢＳ、剖线站位 ＢＬ、水

线站位 ＷＬ、桁条位 Ｓ 等；需要说明的是，对空间曲面的飞机结构，

通常是要三维坐标方可定位，也即机身站位 ＢＳ、剖线站位 ＢＬ、水

线站位 ＷＬ 才能定位；然而实际上，不同部位的损伤，位置的记录

方式可以有所不同，例如：蒙皮、桁条和隔框上的损伤可以用机身

站位和桁条位；客舱地板梁则可使用机身站位 ＢＳ、剖线站位 ＢＬ。

但为了较好开展结构调查分析和可靠性管理，记录规则需要统一，

避免随意使用，导致记录缺少可比性。

ｂ． 损伤涉及的部件信息

记录损伤发生所在的部件，例如位于蒙皮、桁条或地板梁等，

为了满足结构完整性大纲的要求，需要确定出疲劳关键结构上

（ＦＣＳ）的损伤和修理，以便后续进行损伤容限评估。

ｃ． 损伤尺寸信息以及描述

记录损伤去除后的尺寸，包括损伤的长、宽、深以及描述说明

等。

（３）、方案的信息

ａ． 修理分类信息

按照对飞机适航安全的重要性分为：重要修理、一般修理；

按照维修依据文件的批准方式分为：依照持续适航文件的修

理，超出持续适航文件的修理（包括按照双边协议经 ＣＡＡＣ 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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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型号初始审定民航当局按照其规定的修理设计批准程序批准的

修理，如：ＦＡＡ ＯＤＡ 按照 ＦＡＡ 规定程序通过颁发 ８１００－９ 表格批准

的修理等），或者适航审定部门批准的修理；

经过损伤容限评估的修理可分为 Ａ、Ｂ、Ｃ 类别修理；

非损伤容限评估的修理可分为永久修理、过渡修理或时限修

理。

ｂ．参考依据以及批准信息

对于依照持续适航文件的修理，一般要包含：参考的图纸号、

依据的 ＡＤ ／ ＳＢ 号或具体修理方法所对应手册的具体章节。

对于超持续适航文件的修理，一般要包含：参考的图纸号、与

方案设计方的交流修理信息的文件号、适航当局的批准文件号

（例如：ＣＡＡＣ 的批准信函编号或 ＤＭＤＯＲ 批准文件号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图纸、ＳＢ 以及 ＳＲＭ 手册等将不断的修

订，其内容也将发生变化，故此参考依据的版本信息也需要给予记

录。

ｃ．执行的信息

记录修理完成的有关信息，通常为修理文件号，包括工程指令

号、

非例行卡号、修理执行单位、完成日期等。

ｄ．修理后的持续适航信息

根据完整性大纲的要求，飞机疲劳关键结构上的修理和改装

需要进行损伤容限评估，故此修理的持续适航信息是结构维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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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重要一环，通常包括：检查部件和位置、检查方法、检查门槛

值、重复周期以及具体的获得日期等。

３、结构改装记录内容应至少包括：改装描述的信息、改装方案

制定以及批准的信息、消耗 ／ 更换的器材信息 （批次号 ／ 序号 ／ 件

号、产品名称、合格证、数量等）、改装实施的信息、改装后的持续

适航信息等。

注：某些改装可能对已经执行的或将执行的适航指令造成影

响，需要评估及申请等效替代符合性方法。

这些信息主要有：改装涉及的航空器的信息、改装的详细信

息、改装方案的信息、改装执行的信息、改装后的持续适航信息等

方面的内容，并应当至少包括下述方面：

（１）、涉及的飞机信息：飞机的机型、机号（生产线号和国籍注

册和登记号等）、飞行小时和循环数，执行的改装文件号（工卡号）

等。

（２）、改装的信息至少包含：位置信息、改装涉及的部件信息、

改装尺寸信息（根据适用情况）以及描述等内容。

ａ． 位置信息

相对准确表述改装位置，比如：机身站位 ＢＳ、剖线站位 ＢＬ、水

线站位 ＷＬ、桁条位 Ｓ 等；需要说明的是，对空间曲面的飞机结构，

通常是要三维坐标方可定位，也即机身站位 ＢＳ、剖线站位 ＢＬ、水

线站位 ＷＬ 才能定位；然而实际上，不同部位的改装，位置的记录

方式可以有所不同，例如：蒙皮、桁条和隔框上的改装可以用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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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和桁条位；客舱地板梁则可使用机身站位 ＢＳ、剖线站位 ＢＬ。

但为了较好开展结构调查分析和可靠性管理，记录规则需要统一，

避免随意使用，导致记录缺少可比性。

ｂ． 改装涉及的部件信息

为了满足结构完整性大纲的要求，需要确定出疲劳关键结构

上（ＦＣＳ）的改装，以便后续进行损伤容限评估，例如位于蒙皮、桁

条或地板梁等 ＦＣＳ 上的改装，记录相关部件的信息。

ｃ． 改装尺寸信息以及描述

根据适用情况，记录改装所涉及部位的尺寸，包括改装区域的

长、宽、深以及描述说明等。

（３）、方案的信息

ａ．参考依据以及批准信息

一般要包含：参考的图纸号、依据的 ＡＤ ／ ＳＢ 号或手册的具体

章节号，批准信息等。 当具体施工与改装方案产生偏差时，还应包

含与方案设计方交流的改装信息的文件号、适航当局的批准文件

号（例如 ＣＡＡＣ 的批准信函编号、ＣＡＡＣ ＤＭＤＯＲ 批准文件编号

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图纸、ＳＢ 以及手册等将不断的修订，其内

容也将发生变化，故此参考依据的版本信息也需要给予记录。

ｂ．执行的信息

记录改装完成的有关信息，通常为改装文件号，包括工程指令

号、改装执行单位、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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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改装后的持续适航信息

根据完整性大纲的要求，飞机疲劳关键结构上的改装需要进

行损伤容限评估，故此改装的持续适航信息是结构改装记录的重

要一环，通常是损伤容限检查的具体信息：检查部件和位置、检查

方法、检查门槛值、重复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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